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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 
第 331 号提案的复函 

 
朱红斌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“跨省通办”政务服务的建议》（第

331号）收悉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把提案办理作为加强和改进

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工作的重要方式。收到提案后，我局安排

相关处室指定专人进行认真梳理和反复研究，认为您对我市“跨

省通办”工作现状、存在问题分析准确客观，提出的建议合理

可行，我局将充分吸收采纳您的建议，采取有效措施，进一步

提升和改进我市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工作。 

通过对提案的认真研究和梳理，对您提出的建议予以采纳，

主要采取如下措施： 

一是不断扩容“跨省通办”服务事项。在扎实推进落实国

办印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的指导意见》（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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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《指导意见》）中提出的 140项“跨省通办”高频事项基础上，

不断拓展我市与济南、太原、呼和浩特等沿黄河流域六省会城

市商事登记“跨省通办”服务模式。我局将会同市市场监管局，

指导各区县、开发区行政审批局，以企业设立登记等 10项高频

商事登记事项互通互办为切入点，不断增加“跨省通办”办理

服务事项，持续升级“跨省通办”服务内容，逐步将单一商事

登记扩展到企业开办各环节，形成企业开办“跨省通办”全流

程服务模式。同时，聚焦保障改善民生、助力便民利民，积极

推进“跨省通办”高频民生事项在我市落地见效，重点围绕百

姓密切关注的社保、养老、医保、户籍等方面，通过前期与省

外地市建立的“跨省通办”政务服务合作机制，以“全程网办”

“异地代收代办”及“多地联办”等多种办理模式，实现政务

服务事项“跨省通办”，切实满足满足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异地

办事需求，让“数据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”。目前，公积金业务

6 项、残疾人 2 项补贴已实现“跨省通办”；6 月 1 日起，我市

作为全国试点城市，实施结婚登记“跨省通办”。 

二是逐步提升“跨省通办”平台服务功能。按照全国一体

化政务服务平台相关建设标准规范，西安市政务服务网站已开

设“跨省通办”专区，作为我市“跨省通办”网上平台总入口，

链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“跨省通办”服务专区，开展 47

项高频事项网上办理。同时，我市与四川武侯、重庆沙坪坝等 6

区“跨省通办”协议合作单位开发的秦川渝“跨省通办”工作

管理系统也已正式启用。下一步，我局将逐步提升“跨省平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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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工作，在有条件自建“跨省通办”网上平台的区县、开发

区以及“i西安”APP，开设“跨省通办”专栏，提供使用指引、

申报材料、办理流程、服务评价、意见建议等服务，方便企业

和群众一站式办理。 

三是不断深化“跨省通办”体制机制。我市将建立并完善

“跨省通办”业务规则和标准，统一规范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，

促进“跨省通办”业务有序推进，我局起草《西安市加快推进

政务服务“跨区域通办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目前已完成局内相

关处室征求意见，近期拟征求各区县、开发区和相关市级部门

意见建议，同时，我局将充分发挥牵头作用，进一步完善协同

推进机制，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，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模式，努

力实现更多事项、更深层次的“跨省通办”，切实减少企业群

众的远距离跑动。 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能继续关注并指

导我们的工作。 

 

 

 

西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

2021年 5月 27日 

   （联系人：张 博  联系电话：8678501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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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厅（建议提案处）。 


